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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
執行情形之檢討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7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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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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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8月31日行政院第17次政策列管會議院長提
示：「工程會提報推動最有利標之對策及具體作法
，原則同意。…請工程會在實施1年後就其執行成
效進行檢討」。
105年10月28日中央廉政委員會第17次委員會議決
定：「(四) 工程會推動最有利標制度時，應隨時檢
視報告所提配套措施，檢視調整，於執行一段時間
後，再提本委員會報告執行成效。」
為遴選有履約能力之優質廠商參與國家建設，提升
公共工程品質及進度，機關應善用採購策略。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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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執行情形
本會105年9月23日函訂定「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
最有利標決標作業要點」(下稱作業要點)及「機關
採購審查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其具體措施包括：

1. 巨額工程(新臺幣2億元以上)具異質性且不宜採最低標
者，以採最有利標為原則；採最低標者，須分析如何
確保廠商履約能力及工程品質。

2. 決標方式提報審查小組，政風主計提早介入協審。

3. 經全體評選委員會同意，事先公開委員名單。

4. 達一定分數或名次未得標廠商，給與獎勵金。

5. 巨額工程發生異常者，加強稽核、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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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5年巨額工程採最有利標決標件數比率

貳、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執行情形

最有利標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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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 23 件 233件 9.8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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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114 件 229 件 49.78 %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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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統計適用作業要點之巨額工程採購（105年9月23日

後公告招標至107年1月31日）計266件，採最有利標決標
件數比率48.87%，金額比率61.01%。

貳、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執行情形

105年9月23日後公告招標適用作業要點之巨額工程決標方式統計表
(截至107年1月31日止)

巨額工程
決標方式

一般最低標 評分及格最低標 最有利標 總計

決標件數(件) 61
(22.93%)

75
(28.20%)

130
(48.87%)

266

決標金額(億元) 408
(16.33%)

566
(22.66%)

1,524
(61.01%)

2,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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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億元以上工程採最有利標件數比率70.97%最高。

以工程預算金額區分

預算金額 一般最低標 評分及格最低標 最有利標 總件數

2-10億元 52件 60件 84件 (42.86%) 196件

10-20億元 7件 8件 24件 (61.54%) 39件

20億元以上 2件 7件 22件 (70.97%) 31件

適用要點巨額工程採最有利標情形(依預算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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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最有利標之件數比率，建築巨額工程67%，高
於非建築巨額工程39%。

以工程類型區分

工程類型 一般最低標 評分及格最低標 最有利標 總件數

建築工程 12件 18件 61件 (67.03%) 91件

非建築工程 49件 57件 69件 (39.43%) 175件

適用要點巨額工程決標方式統計

(建築工程)

評分及格最低標

19.78%

最低標

13.19%

最有利標

67.03%

適用要點巨額工程決標方式統計

(非建築工程)

評分及格最低標

32.57%

最有利標

39.43%

最低標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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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額工程得標廠商履約計分

 最有利標得標廠商履約計分平均值：81.14分

 最低標得標廠商履約計分平均值：80.9分

得標廠商履約計分
貳、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執行情形

107年2月整體廠商履約計分PR指標：
頂標81.50分、前標80.86分、均標79.95分、後標79.04分、底標77.8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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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履約情形
貳、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執行情形

經查標案管理系統，適用作業要點之巨額工程截
至107年1月31日最有利標與最低標履約情形比較
工程進度超前及落後之件數比率相當

最有利標案件之查核成績較佳

最有利標之變更設計情形較少

最有利標發生職災情形較少

決標方式 工程進度 查核成績 變更設計 職災

最有利標

超前者56.9%
（62件/109件）

甲等88.9%
（24件/27件） 15.4%

（20件/130件）

0.77%
(1件/130件)落後者13.8%

(15件/109件，最多-4.54%)

乙等11.1%
（3件/27件）

最低標

超前者56.3%
（81件/144件）

甲等66.7%
（20件/30件） 27.3%

（45件/165件）

1.82%
(3件/165件)落後者12.5%

(18件/144件，最多-8.21%)

乙等33.3%
（10件/30件）

註：部分標案屬複數決標；工程管理件數合計29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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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額工程採最有利標辦理之決標件數比率已由以
往約10%提升至目前約50%，且預算規模大、工
法複雜度高、需較高施工技術之工程，採最有利
標比率愈高。

由得標廠商履約計分比較，顯示最有利標選出之
廠商，其過去履約計分分數略高。

機關靈活運用採購策略遴選優質廠商外，並需落
實履約管理，才有優質公共工程。

巨額工程採最有利標執行成效檢討(1/2)

貳、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執行情形

最有利標 最低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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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採最有利標須為「異質
採購」及「不宜採最低標辦
理」之條件。

簡化最有利標的適用條件

巨額工程採購應成立「採購
審查小組」，協助審查採購
需求、經費、採購策略等事
項，及提供採購諮詢；其他
採購，得準用之。

增訂採購審查小組機制

巨額工程採最有利標執行成效檢討(2/2)

貳、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執行情形

為利機關靈活運用採購策略，提升採購效能與品質，
並簡化作業程序，已研擬政府採購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行政院106年10月17日函送立法院審議，相
關修正條文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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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導入全生命週期之採購管理
 最低標及最有利標皆符合WTO/GPA規定，由機關

考量個案特性，因案制宜選擇適當之決標方式。

106年度工程採購（逾10萬元）決標方式統計表

工程採購 一般最低標 評分及格最低標 最有利標 總計

決標件數(件) 35,381
(94.96%)

825
(2.21%)

1,054
(2.83%)

37,260

決標金額(億元) 2,104.71
(50.70%)

724.60
(17.46%)

1,321.61
(31.84%)

4,15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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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機關考量全生命週期採購概念，將規劃、設
計、發包、施工、履約管理及營運維護各階段納
入採購考量，以發揮最佳採購效益。

參、導入全生命週期之採購管理

預算編列
規劃設計

採購策略
招標作業

履約管理
營運維護

預算編列符合市場行情並評估興建效益
執行階段之規劃設計週全詳實可行
落實設計審查機制確保設計品質

靈活運用採購策略
善用採購小組審查機制
契約增列一定使用期間之營運維護成本

確實執行監造工作
落實公共工程三級品質管理制度
善盡履約管理責任及依約驗收
及早導入未來使用或營運單位意見



15

參、導入全生命週期之採購管理

落實源頭管理，提升施政效能

 本會訂定「重大公共工程開工要件注意事項」，
落實源頭管理，減少決標後停工、終止契約或解
除契約情形，提升政府公共建設施政效能。

包括：環境影響評估、都市
計畫擬訂或變更、用地取得、
水土保持計畫等16項，決定
是否續行招標或必要時先予
保留決標。

包括：編擬施工計畫、品質
計畫、安衛管理計畫、申請
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等7項，
使工程順利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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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導入全生命週期之採購管理

健全公共工程品質及安全

落實監造及施工履約管理，確保履約成效。
推動公共工程三級品質管理制度，提升工程品質。
精進品質管理相關規定，並提供多元公共工程品質

管理教育訓練以提升工程人員專業知能。
強化工地安全動態管理機制，降低工安意外。

施工品質
精進措施工程人員專業知能

公共工程金質獎

工程履約計分

三級品管制度

工程材料抽驗

工安強化作為

工地人員履約控管

健全公共工程品質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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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督促廠商重視施工進度、品質及商譽，本會推動
「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情形計分制度」。

藉由整體廠商履約計分PR指標（頂標、前標、均
標、後標、底標）初步區分廠商相對優劣情形。

 106年1月1日開放查詢廠商計分資料，供機關運用
大數據選商，促使廠商良性機轉。

推動廠商履約計分，促使廠商良性機轉

參、導入全生命週期之採購管理

‧

‧ ‧
‧ ‧ 技術士參與

‧

安衛環保

‧
施工查核

施工品質

安衛環保

‧

‧

‧

記分
五大指標

如期履約
情形

履約成本
及違約金

施工品質安衛環保

民眾反映
是否停權

資料完整性 資料實用性資料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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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協助釐清解決廠商與機關間對於契約條款之認
知歧異，本會成立公共建設諮詢小組，加速推動
公共建設，協調及督導各機關積極行政。

 機關與廠商間之爭議，機關可成立採購審查小組，
協助審查解決方案，迅速處理爭議。

建構公共建設協處機制

參、導入全生命週期之採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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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鼓勵機關靈活運用採購策略，因案制宜選擇
決標方式，以遴選優質廠商參與國家建設。

機關以全生命週期概念辦好採購，落實履約管理
及營運維護，發揮最佳採購效益，提升公共工程
品質。

肆、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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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